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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春苗

在温州，有这样一个人，他，有着温州人的思变和创新，有
着法律人的公正与果敢；他，在法律援助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与
公平正义同行，向弱者伸出援手，帮助无数外来务工者争得合
法权益。

他，就是温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林思可。
冬日里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刚忙完咨询接待的林思可在

工作的间隙接受了采访。一副无框眼镜，一身深色西装，将林
思可衬托得干净利落。他爽朗的谈吐，与这冬日里的暖阳一
样，让人觉得温暖、可亲。

打破常规为务工人员追回辛苦钱
都说法律人刻板理性，但林思可却总能在理性中闪现感性

的火花。
2015年11月的一个周四，林思可像往常一样在中心接待

前来咨询的群众。期间，20多名务工人员突然情绪激动地冲
进大厅，争先恐后地说起工资被拖欠的事。

林思可联想到微信朋友圈、网络上陆续传出的“某公司老
板林某失联”“某公司员工工资被拖欠数月”等消息，涉事企业
就是这家知名餐饮公司。他又了解到，这家公司在温州市区的
各家门店均已停止经营，270余名员工已被拖欠工资数月，大
批员工上街讨要工资，可能会对社会秩序造成一定冲击。

时值年关，如果任由事态继续发展，对社会稳定将带来一
定的隐患。可是按照法律援助管辖权限，该案应由鹿城区法律
援助中心负责办理。左右为难之间，偏又事态紧急，林思可打
破常规，请示领导后决定由他本人牵头，当天组成市、区两级法
律援助律师志愿者团队，开始了援助之路。

当年12月8日，志愿者团队受理了援助申请，开始打电话

一个个核对务工人员的身份，并且
通知部分人员返温；12 月 16 日，温
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彻夜灯火通明，
林思可与 60 多名情绪激动的外来
务工人员交流了整晚，了解大家的
诉求；12月23日，第二次集中会谈，
因为前期充分的准备工作，取得了
外来务工人员的信任，大家接受了
林思可法律援助团队的方案。

虽然资方态度一日三变，但在
林思可不断协调沟通下，事情出现
了转机，公司法定代表人承诺 7 天
内支付所有员工的拖欠工资。可
来自温州文成的老周等不及了，家
里的冬笋等着他去挖，女儿拖欠的
学费等着他去缴。林思可了解情
况后说：“老周，你先回去，这边仲
裁的事我们打理，女儿的学习费用
我先垫付。我知道你还有个儿子
也等着上学，真有困难，我来承担你女儿义务教育阶段的求
学开支，决不能让她辍学。”

最终，通过多方努力，几经周折，近百名务工人员终于在
春节前两天拿到了他们的辛苦钱。看着他们一张张满意的
笑脸，林思可也如释重负。更让他欣慰的，是老周女儿给他
发来的微信：“叔叔，我用爸爸的手机给您发微信，谢谢您，我
会好好读书的！”

几经周折创新法援信息化管理
互联网时代，如何让法律援助工作为更多的人提供便捷的

服务，成了林思可一直思索的课题。就在2016年3月，林思可
的这个设想变成了现实。

那天，湖北籍的小王来到市法律服务中心，在林思可的指
导下，下载了温州法律援助手机APP，填写了主要信息，并拍照
上传相关材料，3分钟就完成了法律援助的申请。“动动手指，
就能申请法律援助，这样便捷、高效的‘智慧法援’真是大大方
便了我们老百姓！”小王感慨地说。而这一切，来源于林思可对
法援工作的热爱和探索。

随着法援工作的不断拓展与深入，林思可发现法律援助信
息化程度不高、标准化管理不强的问题逐渐显现，2015年，他
决心在这方面取得突破。“真正干起来后，我才知道这过程远比
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国内现有系统最多也就是登记加统计功
能，智能化管理平台几乎一片空白。”林思可回忆说。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硬着头皮也要上。就这样，林思可
带领他的团队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方案八易其稿，开
发从一个阶段变成了三个阶段，单单召集律师、用户、研发人员
共同参与测试版研讨就达18次之多。

工作量如此巨大，抱怨和不理解的声音时常会传到林思可
的耳朵里，那段时间，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然而，随着系统的
一次次升级改善，渐渐地，说系统好用的人多了，甚至有两家律
师事务所来洽谈取经，想用于其他案件的办理。

2016年3月1日，新系统正式上线，到目前为止，已评估案
件1000多件，占已结案诉讼案件的98.0%，跟踪率80.3%，当事
人短信回馈满意率达99.2%，案件全面评估、办案全程跟踪的
目标初步得以实现。2016年8月3日，全省法律援助信息化管
理工作现场会在温州召开，温州法律援助信息化管理的创新模
式将在全省推广实施。

你若需要，我必守望相助
林思可：法律援助 真情为民

法院公告
2017年1月9日

（2016）浙0602民初8920号
高云刚：本院受理原告蔡兴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89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513号

黄棉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祥铝业有限公司与
被告黄棉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602民初75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9473号

吕玉琳、张弘：本院受理的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02民初947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破11-1号

本院根据张宗斌的申请，于2016年12月28日裁定
受理温州市紫煌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
指定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债权人应在
2017年2月17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
市府路592号新益大厦A幢801室，邮政编码：325000，
联系人：蔡莎莎，联系电话：13566102755）申报债权。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2月22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
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出席。出席会议
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
明，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张顺华、赵君飞：本院受理原告董美芬诉被告张顺华、
赵君飞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382民初736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荆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3395号

浙江恒宇汽配有限公司：本院审原告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诉被告浙江恒宇汽配有限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3395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4551号
浙江保诺能源环境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审原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被告
浙江保诺能源环境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82民初455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4552号

浙江保诺能源环境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审原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被告
浙江保诺能源环境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82民初455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4553号

浙江保诺能源环境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审原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被告
浙江保诺能源环境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82民初455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薛金妹：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诉你
与温州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
65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1766号

瞿猛啸、叶圣年、叶建通、叶显东、余胜者：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永嘉恒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田支行诉
被告浙江红黄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良精集团有限公
司、瞿猛啸、叶圣年、叶建通、叶显东、余胜者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24民初1766号民
事判决书。限瞿猛啸、叶圣年、叶建通、叶显东、余胜者
于15日内到永嘉县人民法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如过期不领取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4657号

张丹丹：本院受理原告罗涛与被告张丹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
料。原告请求判令你归还借款250000元及利息；承
担诉讼费。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4436号

沈志强：本院受理原告张仕超与被告沈志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
原告请求判令你归还借款45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
承担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176号

沈雍涵、徐志刚：本院受理的原告张仕超与被告
沈雍涵、徐志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
（2016）浙 0421 民初 176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
一、被告沈雍涵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偿付原告张仕超
借款本金27000元及相应利息（以27000元为基数，按
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5.1%的四倍计息，从2016
年1月5日起算至实际还款日止）；二、被告沈雍涵承担
律师费2400元，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偿付原告；三、被告
徐志刚对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果
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
541元，公告费650元，诉讼费用合计1191元，由被告
沈雍涵、徐志刚负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3347号

徐雪萍：本院受理原告嘉善李成瑜钮扣商行诉被告
徐雪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21民初3347号民事裁
定书。本院因原告嘉善李成瑜钮扣商行于2017年1月3
日申请撤回对被告徐雪萍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本案
受理费304元，减半收取152元，公告费25元，合计802
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嘉善李成瑜钮扣商行负担。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3294号

海盐沈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善润
宇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海盐沈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杂，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21民初3294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海盐沈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原告嘉善润宇贸易有限公司
货款79497.85元；二、被告海盐沈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原告嘉善润宇贸易有限公
司逾期付款违约金（以货款79497.85元为基数，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自2015年9月9日计算
至判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88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2532元，由被告海盐沈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担。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胡国荣：本院受理原告卜文泉、卜银祥与被告胡国
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7506号

吴军：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海洲圣金莱皮草行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要求判令
你支付货款32600元并支付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举证期限与答辩期限分别为
送达之日起30日与30日，并定于2017年4月14日的10
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1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24民初5124号

姜俊宇：本院受理原告罗建平诉被告姜俊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等诉讼材料。

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为：一、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
款300000元、支付从借款日期起至还款日至银行利息
的四倍，（自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按月
息2.5%计算支付）以后利息按月息2.5%计算至付清为
止；二、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律师费、交通费。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0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5106号

湖州南浔众旺纸箱包装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
55618393-0） 、凌 金 俊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501198203063017)：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乌镇包
装品厂诉被告湖州南浔众旺纸箱包装有限公司、凌金俊
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483民初510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一、被告湖州南浔众旺纸箱包装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桐乡市乌镇包装品厂定
作款334139.62元；二、被告凌金俊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受理费6312元，由两被告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8790号

吴月漪（公民身份号码330425197608251228）：
本院受理原告易树军诉被告吴月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滕忠元担任
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陈庆丰、人民陪审员金本组成合
议庭。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三日后（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
时在本院洲泉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7号

湖州天亮手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沈雪坤与
你单位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
位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
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7年4月17日下午13时
30分在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8号

湖州天亮手套有限公司、董松泉、谭琴芳：本院受理
原告沈掌林与你们及被告张学新、林建芳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举证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
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7年4月
2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王桂仙、金皆品：本院受理原告徐菊花与被告王桂
仙、金解能、金皆会、金皆品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变更诉讼请求通知
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5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5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3696号

成福娟：原告傅琼与成福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13696号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亚普商贸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不慎遗失，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该票据记载：汇票号码为3100005125755075，出
票日期为2016年7月21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1月
21日，出票人为金华市景迪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金华市迅达实业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55600元，付
款行为浦发金华分行。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